任命书
经安全部推荐，安全总经理审核，现任命赵锦誉同志担任公司设备管理专职人员，时间自任命之日起。
赵锦誉同志隶属公司与公司安全部，持证上岗证书编号为：京建安C2(2018)0260536，证书颁发机构为：北京市住房城乡和建设委员会，该人员符合公司设备管理岗位专职人员任职资格。
[bookmark: _GoBack]岗位职责如下：
1、积极贯彻和宣传上级各项规章制度，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。
2、制定定期设备安全检查工作计划，并贯彻实施。
3、协助制定或修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负责审查设备使用安全操作规程，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4、参加一般架子安装验收（工地安全员）和大中型、异型特殊架子（公司级安全员）安装验收。
5、参加自制的中小型机具设备和各种设施、机械设备维修后在投入使用前的验收督促问题解决，合格后批准使用。
6、鉴定专控劳保用品，并监督其符合要求，不合格者禁止使用。
7、督促班组长按规定及时领取和发放劳动保护用品，并指导工人正确使用。
8、机具设备购入时，检查合格证明，发放时，进行抽样试验，回收后必须检修。
9、对机、电、起重设备及自制机械设施的安全运行负责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经常进行检查，并监督各种设备的维修、保养的进行。
10、对设备的租赁、要建立安全管理制度，确保租赁设备完好、安全可靠。
11、对新购进的机械大修、维修、外租回厂后的设备必须严格检查和把关，新购进的要有出厂合格证及完整的技术资料，使用前制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，组织专业技术培训，向有关人员交底，并进行鉴定验收。
12、参加伤亡事故调查，进行伤亡事故统计、分析，并按规定及时上报，对伤亡事故和重大未遂事故的责任者提出个人处理意见。

